
臺北市中山區力行里第13屆里長選舉選舉公報 臺北市選舉委員會

臺北市中山區公所
編印

臺北市中山區力行里第13屆里長選舉，經定於中華民國一百零七年十一月二十四日（星期六）上午八時起至下午四時止
舉行投票。茲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四十七條規定，將候選人所填之政見及個人資料刊登如下，候選人個人資料係依
據候選人所填列資料刊登，如有不實，由候選人自行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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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婁
成
福

59

年

12

月

26

日

男

臺

南

市

無 林口國中
安和財稅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永豐物業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泰和法律事務所

1.  評估辦理獨居或年長者合餐(讓子女安心工作為食安把關)

2.  評估辦理小學生課後照顧(家長臨時有要務可代為照顧)

3.  力行愛地球垃圾變黃金(定期資源回收)

4.  開設里民臉書你建議我執行打造幸福力行里(您提供建議及缺失我來完成)

5.  加強環境衛生提升居住品質(定期環境消毒、疏通水溝等)

6.  定期舉辦坐談會或生活課程(請專業人士安排課程講解)

7.  提供法律諮詢(上班時間9:00~10:00)

8.  每年舉辦寵物健康檢查及施打疫苗(狂犬病疫苗施打、基本健檢)

9.  申請婦女乳癌檢查車方便里民照顧健康(健康身體最重要)

10.  開設本里士農工商聯誼會(建立聯誼會網方便需求)

11.  加強守望相助(社區巡守隊)

2
紀
文
清

41

年

9

月

17

日

男

臺

中

市

無

壹.  輔仁大學學士後法律

系畢 

貳.  國立成功大學化學工

程系畢 

參.  國立臺中一中高中畢

壹.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文教法律

研究所碩士班 

貳.  現任臺灣學士後法律協會理

事長

參.  兼具工程人實事求是和法律

人法治內涵促進社會國家進

步 

肆.  因工程商務背景赴歐洲先進

國家德英法荷丹瑞挪等多國

深具先進國家遠景貢獻臺灣

貢獻臺北貢獻力行里大家一

起加油！

壹.  基於政治倫理，民主進步黨業已提名姚文智參選臺北市長，民主進步黨應該開除（1）副市長陳景

峻（2）民政局長藍世聰黨籍。

貳.  力行里內國中學區，基於地緣考量學生安全，應該併入敦化國中而非長安國中。

參.  議員力挺梁文傑、陳怡君、王世堅、顏若芳嚴格監督市政。

肆.  合力建設臺灣、合力建設臺北、合力建設力行里，大家一起加油！

3
沈
銀
德

31

年

11

月

28

日

男

臺

灣

省

彰

化

縣

無 國立員林高級中學畢業

●  臺北市中山區力行里里長五屆

●  弘祥實業有限公司(汽材商)負

責人

●  臺北市中山區朱厝崙社區發展

協會創會長、理事長

●  臺北市中山區新力行社區發展

協會創會長、理事長

●  臺北市沈氏宗親會理事長

●  臺北市彰化縣同鄉會理監事五

屆

●  臺灣區秀水汽材商彰化同鄉會

總會長

●  員林高級中學旅北校友會理事

醒世語：『日行一善，如春草，日有所長，日行一惡，如磨刀之石，日有所損』，基此，服務乃行善

之首，願與大家攜手相連共創未來美好的力行里，若有幸將致力於：

一、  推動『我愛力行，身體力行』每日一善運動，使力行里持續為道德模範里，拋除凡事只求私利、

不顧公益、情理、道義的觀念。

二、  本著：「黨派利益撥兩邊，里民福祉擺中間」的原則及「歡喜心，甘願做」的信念，不畏艱難，

繼續為里民服務。

三、  繼續成立馬上辦中心。協助里民就需要的服務項目，向有關單位提出反映、申請、陳情等工作。

四、  繼續爭取中正國小闢建地下停車場，紓解里民及訪客停車困難之窘境。

五、  繼續爭取里民活動中心的設立。

六、  繼續爭取本里國中生可直接跨區就讀鄰近敦化國中。

七、  繼續推動敦親睦鄰各項工作，促進溫馨祥和友善的民風普及。

八、  繼續推展陽光健身各項運動，促進里民健康及聯誼機會。

九、  繼續推展藝文親職教育及里民同樂活動，提升文化素養及家庭和樂。

十、  繼續推動『力行里社區整體營造暨環境改造計畫案』的落實工作。

十一、  繼續綠美化里內環境，形塑綠意盎然，花團錦簇景觀，為本里打造整齊清潔、賞心悅目、安居

樂業的優質生活環境。

十二、  敬請多多指教！懇請多多支持！把好的告訴大家，不好的告訴我以供檢討改進。

【11月24日投票，拜託惠賜神聖一票投給有實績、有能力的沈銀德】預先感謝您！！

第912投開票所地點：龍江路62號【中正國小A102教室】(力行里1-6、8鄰)

第913投開票所地點：龍江路62號【中正國小A103教室】(力行里7、9-13鄰)

第914投開票所地點：龍江路62號【中正國小B101教室】(力行里14-21鄰)

第915投開票所地點：龍江路62號【中正國小B102教室】(力行里22-30鄰)

投票方法及投票應行注意事項
一、  投票時間：民國一百零七年十一月二十四日(星期六)上午八時至下午四

時止。

二、  選舉人資格：中華民國國民年滿二十歲，即民國八十七年十一月二十四

日以前(包括當日)出生，除受監護宣告尚未撤銷者外，在各該選舉區內

繼續居住四個月以上，即民國一百零七年七月二十四日以前(包括當日)

遷入設有戶籍，至民國一百零七年十一月二十四日繼續居住者，有里長

選舉投票權。

三、  選舉人投票應行注意事項：

　　(一)  投開票地點(見投開票所一覽表)。 

　　(二)  投票時攜帶本人國民身分證、印章及投票通知單；未攜帶投票通知

單者，務請記住投票通知單上之號碼，於領票時告知發票管理員

（如國民身分證選舉人已申請換證但逾期未領新證之民眾，請儘早

於投票日前領證，選舉人如國民身分證遺失，請於投票日前儘速向

戶籍地戶政事務所申請補發，投票日當天戶政事務所不受理申請補

發）。

　　(三)  選舉人應於規定之投票時間內到場投票，逾時不許入場，但已於規

定時間內到場，尚未投票者仍可投票。選舉人應一次進入投票所投

票，離開投票所後，不得再次進入投票所投票。

四、  選舉票顏色：粉紅色。

五、  選舉票有下列情事之一者無效：

　　(一)  圈選二人以上。

　　(二)  不用選舉委員會製發之選舉票。

　　(三)  所圈位置不能辨別為何人。

　　(四)  圈後加以塗改。

　　(五)  簽名、蓋章、按指印、加入任何文字或符號。

　　(六)  將選舉票撕破致不完整。

　　(七)  將選舉票污染致不能辨別所圈選為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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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  不加圈完全空白。

　　(九)  不用選舉委員會製備之圈選 

工具。

六、  選舉票圈選示範圖如右：

七、  妨害選舉之處罰：請參見臺北市 

第7屆市長選舉及臺北市議會第13 

屆議員選舉選舉公報。

※  請使用選舉委

員會製備之圈

選工具圈蓋選

舉票，選舉票 

「 蓋 章 」 或 

「按指印」， 

無效。

淨化選風，防止賄選

　為淨化選舉風氣，鼓勵檢舉賄選，依法務部訂定「鼓勵檢舉賄選要點」，檢舉人檢舉賄選案

件，因而查獲候選人或相關人員賄選，均發給獎金；如因檢舉而查獲賄選，每一檢舉案件給與

獎金新臺幣50萬元。如發現賄選情形，請撥打法務部檢舉賄選專線電話：0800-024099撥通後

再按4，或參見臺北市第7屆市長選舉及臺北市議會第13屆議員選舉選舉公報所列檢舉專線。


